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检查告知承诺书

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单位名称）   为（工程名称）                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该项目由（施工单位名称）        负责施工，由（监理单位名称）   负责监理（应监理工程）。我们确定本项目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管范围，我们承诺，在现场施工之前，满足以下条件：
一、现场已“三通一平”，旧有建筑物、构筑物、建筑构件已拆除；
二、现场围档设置符合《关于进一步美化城市环境做好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工地围挡品质提升工作的通知》（苏建函质〔2021〕199号）的要求，一般房屋建筑工程围挡高度统一为4米，特殊工程项目可以根据需要提高设置高度，市政基础设施（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围挡高度为3米。公益广告内容需使用园区文明办现行广告内容（下载链接：http://gygg.sipac.gov.cn/gygg/xgxz/）；公益广告比例要求为25%，均匀分布，材质建议采用雪弗板、亚克力或金属材质，广告内容需做好日常维护；各建设单位在设置广告时请将设计版面报送至园区文明办审核备案（联系电话：0512-66681797，邮箱xiezj@sipac.gov.cn）。
三、现场大门、门卫、企业标识等封闭式管-符合《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苏府〔2019〕41号）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的规定且现场大门应为非通透式并在大门外两侧张贴《扬尘管控措施公示牌》和《建筑工地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公示牌》；
四、现场自动洗车台设置、主要道路和材料加工区混泥土硬化、现场裸土覆盖符合《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苏府〔2019〕41号）、《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关于修改<苏州工业园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工地扬尘管理规定（暂行）>的通知》(苏园规建〔2018〕31号)的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的规定；
五、施工围挡和主干道两侧应安装喷淋装置且符合《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苏府〔2019〕41号）的要求；
六、工地扬尘在线监测设备符合《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苏府〔2019〕41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工作建立落实相关工作标准的通知》（扬尘管控办〔2019〕10号）的要求； 
七、临时消防设施和临时建筑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JGJ／T188、《施工现场装配式轻钢结构活动板房技术规程》DGJ32J54-2016的规定和《苏州市建筑施工现场装配式活动房安全管理规定》（苏建质（2003）6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施工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苏园规〔2015〕21号）的要求；
八、项目已完成下列文件编制且已通过企业审核和监理（应监理工程）审查：1）施工组织设计；2）应急救援预案；3）施工扬尘防治专项方案；4）建筑施工临时消防方案（主要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编制，包括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和施工现场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等内容）和建筑施工临时消防验收；
九、项目已经按照《关于实施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在岗考核和“两场”联动的通知》（苏建建管〔2012〕57号）和《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园区房屋市政建设工地远程视频监控管理的通知》（苏园规建〔2017〕37号）办理了LBS与视频监控业务，并取得业务回执单；
十、项目已经签署《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工程项目实名制管理告知承诺书》(见附件)。
十一、已与当地管道燃气经营企业（24小时热线69111或18951117235）联系洽商地块内、外城镇燃气设施保护措施（见附件：管线交底表）。承诺严格按照《江苏省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监管工作意见》（苏政办发〔2021〕49号）文件要求，履行建设单位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城镇燃气管道保护措施。
[bookmark: _GoBack]以上告知内容均已清晰知晓并承诺会严格遵守，承诺内容的真实性由签字各方负责。如违反承诺，自愿无条件（停工）整改并接受监管部门相关处罚。

承诺方（建设单位）：（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承诺方（施工单位）：（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项目经理签字：             联系电话：


承诺方（监理单位）：（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项目总监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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